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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
日前稱特首應就電視發牌事件「深切檢討」的言論，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表示，林煥光言論的上文下理，他不會過分解讀，
認為林煥光所說要「檢討」的，不是發牌的決定，而是程序，
重申政府是根據法律及制度辦事。另外，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表示，作為行會成員，有時需要面對兩難，明白到公眾對行會
有期望，亦應對公眾問責，未來應檢視如何把握社會期望。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追問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有關

發牌的言論，梁振英回應稱，自己不會過分解讀林煥光的說
話。他又指，已經私下與林煥光討論過事件，對方所說的檢討
只是針對過程，即是程序，而非要檢討發牌的決定。重申政府
在發牌一事上，完全按照程序及法律意見辦事。被問及政府日
後是否需要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申請過程中，作出檢討，梁振
英回應，這是日後的事。
行會成員陳智思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他個人認為林煥

光希望特首就電視發牌事件深切檢討，並非質疑行會決定，但
未來應檢視如何把握社會期望。他又指出，任何行會成員若認
為雙方理念嚴重分歧，可自由請辭，強調自己與林煥光合作愉
快。

陳智思：特首從未不顧行會反對

陳智思表示，出任行會成員以來，從未試過所有行會成員都
極力反對，但特首卻不理會的情況。他形容，行會成員有時面
對兩難，明白公眾對行會有期望，亦應對公眾問責，未來應檢
視如何把握社會期望。

林奮強讚心理狀態好願解民困

另外，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昨被問到行政長官梁振英有否
魄力處理近期多項難題，他回應指，梁振英上任一年多，常遇
反對聲音，認為對方的「心理狀態好勁」。他補充，梁振英上
任以來要處理扶貧、人口，及土地等有爭議議題，能做到已很
好，更舉例指美國總統奧巴馬僅處理醫療改革已覺棘手，但梁
振英則肯處理難題，而非留予下一屆政府處理。對於電視發牌
問題，林奮強表示認同政府處理不太好。至於免費電視台數目
應否「做大個餅」，他表示，發太多牌同樣有問題，並非「多
就好」，相信政府在事件上做了不少事。

已考慮不同訴求 認同濫用特權法將衝擊行會

業界挺馬逢國 投棄權票顧大局

高敬德讚權衡利弊負責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高敬

德在訪問中說，馬逢國代表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他一定要從社會整體大局出發，確
保香港有效管治，不能夠讓特權法開先例。他
認同馬逢國投棄權票是權衡利弊後的負責任表
現，「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轄下近400個屬會，
擁有75,000個會員。我認為馬逢國決定正確、
態度合適，也是明智公道的做法。他看得比較
遠，也有擔當，是顧及大眾利益的負責任表
現」。
香港著名導演監製高志森表示，曾向馬逢國

反映不贊成政府發第三個牌照，認同業界對發
牌爭議未有一致共識，馬逢國投棄權票是顧及
界別整體的意見。他聲明，自己身為亞視節目
主持人，但不支持政府發第三個牌照並非偏幫
個別電視台，而是認為政府已在市場許可情況
下，新增多一倍的牌照，「以前有『半杯水理
論』，今次有『三分二杯水理論』，現時三個申
請中已增發了兩個牌，但有些人只看不獲發牌
的一個，甚至把三分一杯空說成『無水飲』、

『香港人大難臨頭』，太誇張了」。

高志森：批評多主觀煽情

高志森批評，有少數人士認為社會上只有自
己一種聲音、一種理論，強調社會與其糾纏於
發牌爭議，更應聚焦香港是否有足夠業界人
才，是否能把4個電視台做好，「香港社會太
多以訛傳訛，憑感覺及氣氛就表達意見，今天
『砌』馬逢國都是感覺加氣氛的批評，過於煽
情」。他說，業界不乏與他類同的觀點，正如
協助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 ）開台的視壇元
老級蔡和平，早前亦發出公開信，指一間新電
視台若要提供有質素的節目，每年約需15億元
的營運開支，5間電視台即合共需75億元，但
本港電視廣告收益每年約為40億元至50億元。
如政府明知「三牌齊發」會令最少一個電視台
倒閉，仍繼續發牌，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李國強：少數不代表主流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李國強表示，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對今次政府的發牌決
定意見紛紜，他理解港視員工對當局決定感到

失望，但不認為他們的聲音就等同業界的主流
意見。他個人認為，政府在考慮發牌時必須顧
及市場因素，否則將來無法維持，出現裁員問
題，政府定必被埋怨昔日考慮不周、濫發牌
照，「作為領導不能浪漫地說發牌就發牌，以
免費報紙市場為例，《爽報》都因為經營困難
而結業收場，更何況經營一個電視台，更加不
是鬧 玩的」。李國強重申，當局循序漸進發
牌是冷靜明智之舉，事實上，新增牌照數目已
達一倍，相信有助推動業界發展。

費明儀：行會制度不可毀

香港著名音樂家、香港合唱團協會主席、文

化界選委費明儀說，行政會議有其運作制度，
不應該隨便破壞，並認同大家應循司法覆核
的法律途徑解決爭議，「正如每間公司均有
其不同做法，無理由以特權法要求政府公
開。馬逢國今次跟進事件，不單聆聽了業界
聲音，更是清楚明白及理解事件(特權法)的影
響性，我支持他的決定。香港作為民主及法
治社會，大家可以循司法覆核的法律途徑解
決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日前在引用特權法索取免費電視發牌文件的

議案表決中投棄權票，受到個別業界人士猛烈批評，更聲言要他辭職。馬逢國強調，他與業界一樣希望政府公開交代，但強

調維護行政會議行之有效的機制十分重要，用法律途徑跟進是最好。多位業界代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業界確實

對電視發牌有不同意見，馬逢國投棄權票的決定顧及了整個業界不同訴求。他們認同濫用特權法只會衝擊行會機制，亦希望

市民不要「只看三分一杯水空，而看不到三分二杯水滿」，應理性支持4個電視台好好經營，推動業界發展。

■梁振英表示，不會過分解讀林煥光的言論。圖為梁振英昨出席「香港青

年服務大獎」頒獎禮。 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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